
浙江博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19000吨烷基锂系列及格氏试剂建设项 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 (试行)》 、 《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规定,现

对本次项目公示如下:

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产 19OO0吨烷基锂系列及格氏试剂建设项目;

项目性质:改建 ;

项目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3号 ;

项目规模:本项目利用企业南厂区甲类车间一,购置反应釜、过滤器等设备,形成年产 19000

吨烷基锂系列及格氏试剂的生产能力。项目建成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15OOOO万元,利润们000万

元,税收 12OO0万元。

2、 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表 1 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点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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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废气 :项 目产生的废气主要有工艺废气、公用工程废气等,主要污染因子包括有机废气、烟尘

等 ,各类废气能够做到达标排放⊙项目实施后 ,正常情况下废气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以满足环

境功能区划要求。

废水:本项 目地表水评价等级为三级 B。 本项目废水经污水站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 ,不会对绍

兴市上虞区水处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运行造成影响。

固废 :本项 目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一般固废外售资

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置。项目固废可以做到
“
零
”
排放,对周围环境基本无影响。

噪声:项 目产生噪声经过相应治理后厂界可以达标排放,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土壤影响:企业应切实落实废水的收集、输送以及各类危化品和固废的贮存工作 ,做好各类设

施及地面的防腐、防渗措施 ,加强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在此基础上,本项目的建设对土壤环境

影响是可接受的。

环境风险影响:企业应加强管理 ,坚决杜绝各类风险事故发生,切实落实各项环境风险措施 ,

及时更新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依照相应要求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在此

基础上,本次环评认为项目环境风险总体可控。

4、 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5、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浙江溥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9OO0吨烷基锂系列及格氏试剂建设项目建设地位于杭州

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3号 ,项 目建设符合 《绍兴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方案》的要

求 ,符合国家、省规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造成的环境影响符合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

区划确定的环境质量要求 ,符合国家、省相关环境准入条件要求以及符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要求 ;项 日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等要求。项目产生的各类污染物经采取相应有效措

施处理后均能做到达标排放 ,对月围环境影响较小。因此,项 目符合环境保护审批各项原则。企业

表 2 项目主要“三废”污染防治措施汇总表
种类 措施名称 预期效果

废水 项目实施雨污分流,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埋后接管至绍兴 汀上虞区水处埋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达标排放

废气
项目废气包括T艺废气、公用T程废气等,其中T艺废气经收集后通过各自↑问预处理后,经过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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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同废出售综合利用,危险同废委托有危险同废处置资质中位处理,一般同废外售资源化利用或无

苫化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尢吉化处理

噪声
尽量选川低噪声没备,合理厂区和乍问布局,设置设备隔声问以及必要的消声器、减振垫、隔声罩等

措施
达标排放

事故防

范

①进一步完善环境帜1险应急预案,建议委托专业中位编制;②根椐应急预案完善应急设施;③开展应
急演练,加强日常管埋。

环境帜1险可控



应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和达标排放 ,严格执行“三同时”,从

环保角度出发,项 目在拟建地实施是可行的。

6、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评价范围可能受影响的社会团体及群众 ,相关公众可以书面单独发

表个人或团体意见 ,并建议个人应如实填写姓名和联系方式 ,单位应如实填写联系地址并加盖公章 ,

便于今后联系沟通。

7、 公众提意见的方式及时限

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馈意见,请务必留下您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

便于我们回访。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自本公示信息发布起 10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公众可向

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索取本项目环评文件简本及本项目环评的补充信息。

征求公众意见时间:2⒓ 5年 4月 1日 ~2025年 4月 16日 。

8、 项目审批部门、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1)项 目审批部门联系方式

项目审批部门:绍兴市生态环境局

电话 :O575-82129O18

(2)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 :浙江博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3号

电话:王总 136b” 1381

(3)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 :浙江锦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民营企业发展大厦 B座 1903

电话:夏先生 13刀 5223970

公告发布单位 :


